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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公告 

 

为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决定对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

下简称“《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托管协议》”）和《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托管协议》”）

予以修改。现将有关修订内容说明如下： 

 

一、博时沪港深成长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部分 

在“七、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四）申购、赎回、转换开放式基金的资金

清算和数据传递的时间、程序及托管协议当事人的责任界定”中将 

“（四）申赎净额结算 

基金托管账户与“基金清算账户”间的资金结算遵循“全额清算、净额交收”

的原则，每日（T 日：资金交收日，下同）按照托管账户应收资金（T-2 日申购

申请对应申购净额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入申请对应净额之和）与应付资金（T-3

日赎回申请对应赎回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与T-3日基金转换转出申请对应

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之和）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

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如存在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 日 15:00 

之前从基金清算账户划往基金托管账户，基金托管人在资金到账后应立即通知基

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传真给基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如存在托管账户

净应付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1 日将划款指令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

按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将托管账户净应付额在 T 日 12:00 之前划往基金清算

账户，基金托管人在资金划出后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交给基

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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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赎净额结算 

基金托管账户与“基金清算账户”间的资金结算遵循“全额清算、净额交收”

的原则，每日（T 日：资金交收日，下同）按照托管账户应收资金（T-2 日申购

申请对应申购净额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入申请对应净额之和）与应付资金（T-5

日赎回申请对应赎回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与T-3日基金转换转出申请对应

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之和）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

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如存在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 日 15:00 

之前从基金清算账户划往基金托管账户，基金托管人在资金到账后应立即通知基

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传真给基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如存在托管账户

净应付额时，基金管理人应在 T-1 日将划款指令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

按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将托管账户净应付额在 T 日 12:00 之前划往基金清算

账户，基金托管人在资金划出后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将有关书面凭证交给基

金管理人进行账务管理。” 

 

在“七、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七）投资银行存款的特别约定”中将 

“1.本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前，应与基金托管人签署《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银行

定期存款风险控制补充协议》。 

2.本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必须采用双方认可的方式办理。 

3.基金管理人投资银行存款或办理存款支取时，应提前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

以便基金托管人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相应的业务操作程序。” 

修改为： 

“1.本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前，基金管理人应与存款银行签订具体存款协议，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存款账户必须以本基金名义开立,并将基金托管人为本基金开立的基金

银行账户指定为唯一回款账户，任何情况下，存款银行都不得将存款投资本息划

往任何其他账户。 

（2）存款银行不得接受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的对

存款进行更名、转让、挂失、质押、担保、撤销、变更印鉴及回款账户信息等可

能导致财产转移的操作申请。 

（3）约定存款证实书的具体传递交接方式及交接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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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金划转过程中需要使用存款银行过渡账户的，存款银行须保证资金

在过渡账户中不出现滞留，不被挪用。 

2.本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必须采用双方认可的方式办理。托管人负责依据管

理人提供的银行存款投资合同/协议、投资指令、支取通知等有关文件办理资金

的支付以及存款证实书的接收、保管与交付，切实履行托管职责。托管人负责对

存款开户证实书进行保管，不负责对存款开户证实书真伪的辨别，不承担存款开

户证实书对应存款的本金及收益的安全。 

3.基金管理人投资银行存款或办理存款支取时，应提前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

以便基金托管人有足够的时间履行相应的业务操作程序。因发生逾期支取、提前

支取或部分提前支取，托管银行不承担相应利息损失及逾期支取手续费。” 

 

二、博时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部分 

在“七、交易及清算交收安排”“（四）申购、赎回、转换开放式基金的资

金清算和数据传递的时间、程序及托管协议当事人的责任界定”中将 

“7.4.3 基金的资金清算 

基金托管账户与“基金清算账户”间的资金结算遵循“全额清算、净额交收”

的原则，每日（T 日：资金交收日，下同）按照托管账户应收资金（T-2 日申购

申请对应申购净额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入申请对应净额之和）与应付资金（T-3

日赎回申请对应赎回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出申请对

应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之和）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

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 

修改为： 

“7.4.3 基金的资金清算 

基金托管账户与“基金清算账户”间的资金结算遵循“全额清算、净额交收”

的原则，每日（T 日：资金交收日，下同）按照托管账户应收资金（T-2 日申购

申请对应申购净额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入申请对应净额之和）与应付资金（T-5

日赎回申请对应赎回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与 T-3 日基金转换转出申请对

应金额扣除归基金资产的费用之和）的差额来确定托管账户净应收额或净应付额，

以此确定资金交收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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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修订自 2017 年 05 月 03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05月 03日 


